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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微笑標章驗證常見問答 

一、業者自行標示「MIT」、「台灣製造」需要申請嗎？ 

答：MIT 或臺灣製造等用語或因可解釋的涵意眾多，或因屬於地理名詞，無法向智慧財產局

註冊專屬使用，廠商可依照需求使用。 

但「MIT 微笑標章」屬登記在案之證明標章，如要使用 MIT 微笑標章圖樣，或宣稱產品

具 MIT 微笑標章，則需要經過驗證機構驗證通過後，簽訂 MIT 微笑標章授權合約後才能

使用，不能隨意印製；如未經授權通過擅自使用 MIT 微笑標章，係屬違反商標法第 96

條、第 97 條之刑事犯罪，甚至有可能觸犯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涉及廣告不實。 

二、取得微笑標章優勢？後續須配合的事項？ 

答：MIT 微笑標章為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推動之原產地認定標章，取得本標章及代表產品為台灣

製造且產品品質通過檢驗，得以區隔市場上之 MIT 優良產品，且產發署每年會辦理查核標

章使用情形及產品是否符合驗證規範，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及 MIT 微笑標章公信力。 

針對取得 MIT 微笑標章之業者，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將行銷資源，比如行銷工作坊課程，以

及辦理 IT 金選活動（https://premium.mittw.org.tw），協助製作臺灣金選產品專書，並

推送政府採購單位、協助媒合產品至 MIT 微笑協力店及 MIT 網路商店銷售，國內外金選

產品展售會等等。 

三、微笑標章有年費嗎？ 

答：無，收費方式請參考申請須知「微笑標章驗證收費」之說明。 

四、如何判斷產品是否符合我國法規之臺灣產製規範？ 

答：依貿易法第 20 條之 2 授權訂定之「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之規定，貨品

以我國為原產地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1. 貨品在我國境內完全取得或完全生產者，如下： 

(1) 在我國境內挖掘出之礦產品。 

(2) 在我國境內收割或採集之植物產品。 

(3) 在我國境內出生及養殖之活動物。 

(4) 在我國境內活動物取得之產品。 

(5) 在我國境內狩獵或漁撈取得之產品。 

(6) 在我國註冊登記之船舶自海洋所獲取之漁獵物及其他產品或以其為材料產製之產

品。 

(7) 自我國領海外具有開採權之海洋土壤或下層土挖掘出之產品。 

(8) 在我國境內所收集，且僅適用於原料回收中使用過之物品或製造過程中所產生之賸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9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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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物、廢料。 

(9) 在我國境內取材自前八款生產之貨品。 

2. 貨品之加工、製造或原材料涉及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共同參與者，以在我國境內產生

最終實質轉型者為限。 

(1) 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品與其原材料歸屬之我國海關進口稅則前六位碼

號列相異者。 

(2) 貨品之加工或製造雖未造成前款所述號列改變，但附加價值率超過百分之三十五或

特定貨品已符合貿易署公告之重要製程者。 

(3) 上述貨品僅從事下列作業者，視為非實質轉型：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保存作業。 

 貨品為銷售或裝運所為之分類、分級、分裝、包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籤等作

業。 

 貨品之組合或混合作業，未使組合後或混合後之貨品與被組合或混合貨品之特

性造成重大差異。 

 簡單之切割或簡易之接合、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業。 

 檢測、簡單之乾燥、稀釋或濃縮作業而未改變其性質。 

以下舉例說明： 

項目 說明 

完全取得或完全生產貨物 

1. 在台灣飼養的豬隻，以其為原料在台製成豬肉乾，該

豬隻與豬肉乾的產地係為台灣。 

2. 由在台回收之塑膠袋，在台重製成環保袋，該環保袋

產地為台灣。 

實質轉型

貨物 

原物料與成品的

前 6 碼稅則號列

不同者 

原材料 PVC 塑膠粒（稅則號列：3904.22.00.00.5）在台完成

塑膠射出製程，變成積木（稅則號列：9503.00.81.00.6），此

積木的產地係為台灣。 

前 6 碼稅則號列

相同者，但附加

價值率超過 35% 

原材料不鏽鋼管、矽膠圈、蓋子等原料（稅則號列：

9617.00.00.00.7），在台完成製程後，變成保溫瓶（稅則號列：

9617.00.00.00.7），稅則前 6 碼沒有改變，但此保溫瓶的附

加價值率【(出口價：100-直、間接進口原料成本：60)/

出口價：100】=【40%】，該保溫瓶產地為台灣。 

五、我的工廠登記範圍是紡紗，公司將拓展新業務生產布料，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呢？ 

答：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13 條規定「工廠申請設立許可或登記，應載明下列事項：一、

廠名、廠址。二、工廠負責人姓名及其住所或居所。三、產業類別。四、主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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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且依第 16 條規定「工廠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故請先完成

工廠登記證變更後，再提出「布料產品」的驗證申請案件。 

六、產品沒有出口，無貨品出口價格，如何計算附加價值率？ 

答：參考經濟部 108 年 9 月 9 日經商字第 10802050100 號函，如產品為國內銷售，無貨品出

口價格，為符合實際於國內市場之銷售情況，可將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中

所載附加價值率計算公式之「貨物出口價格」，以「貨品(成品)出廠價格」替代。 

七、產品已取得微笑標章，能否在產品 DM 及官網使用微笑標章呢？ 

答：可以，獲證產品得自行標示微笑標章於吊牌、貼紙、紙箱、產品 DM 與網站產品頁中，惟

須符合以下條件： 

1. 符合「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業者自行印製與申請發放管理規範」及「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使用原則」，如微笑標章不可變形與變色等規範。 

2. 應先至系統提出「自行印製」或「推廣物製作」之申請，印製應經驗證機構審查通過

後，方得使用。 

3. MIT 微笑標章僅可使用於通過驗證之產品，不得用於其它未獲驗證產品或單獨做為獲

證業者企業宣傳之用。 

八、我想申請申請產證。 

答：辦理「原產地證明書」請洽國貿署，產證相關規定聯絡窗口：(02)2397-7371 

九、可以請貴單位協助證明產品是 MIT 嗎？ 

答：本中心僅負責微笑標章驗證業務，並無協助業者判定產品產地之服務。 

十、公司資料與工廠生產情況，屬公司營業機密，可以不提供相關文件嗎？ 

答：因 MIT 微笑標章屬證明標章，如欲取得則須遵守相關規定，依「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

章推動及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業者應備妥進出貨、生產紀錄及其他相關資料供

查驗，現場評核人員並得以影印、拍照或錄影等方式保存資料，業者不得無故規避、妨礙

或拒絕」，惟現場評核人員亦不得干擾廠商正常生產行為或刺探與現場評核無關之廠商商

業機密。 

十一、廠內禁止攜帶手機，是否能由我方同仁協助評核拍攝？ 

答：可以。 

十二、中衛是否會妥善保管驗證文件，且不會洩漏給第三方？ 

答：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

內，視為行政機關。」，又依「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受國家、地方自治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Apply/Apply.aspx?menu_id=32814&apply_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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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為公務員。 

是故，本中心受託行使公權力，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執行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應受「營業秘密法」第 9 條第 1 項「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他

人之營業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之。」之規範。 

十三、微笑標章效期多長？效期將屆滿如何辦理展延？ 

答：微笑標章效期為 3 年。 

標章到期前 60 天可於【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申請系統】線上辦理「MIT 標章展

延」。待驗證通過後，該產品之標章編號得延續使用且效期將再延長 3 年。 

 展延僅限該微笑產品「持續生產」，且生產工廠、生產製程及規格款式「同」原申請

案者。 

 逾期未辦理展延，或產品規格料件製程改變者，恕無法受理展延申請，不得沿用原

標章編號，請重新提出「MIT 標章驗證」。 

 

 

https://ct3.mittw.org.tw/mitsp2014_DATA/

